休学通知书

根据《广州商学院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第九章第三十八条第（X）款“(条款具体内容）”规定，依学生本人申请，经学生所在学部（院）、学生工作处、教务处审核，学校研究决定，同意学生XX休学。休学期从XX年XX月至XX年XX月。
请在接到本通知书之后5个工作日之内办理休学手续并离校。
学生需在休学期满所在学期开学之前 3 周之内持有关证明向学校提出复学申请，逾期不办理者，视为自动退学，将按照退学有关手续处理，退学和被取消学籍的学生均不得复学。

[bookmark: _GoBack]广州商学院XX学院
XX年XX月XX日
学生签收：        时间：

备注：本通知书一式2份，1份给到学生，1份保存在学院。


